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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记者 刘诗平、张旭东、王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监会２７日夜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

通知》，对商业性房地产信贷政策进行调整。那么，此次对

住房信贷政策究竟做了哪些调整？为什么不得对囤积土地、

囤积房源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贷款？为什么提高商业用房

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为什么规定不得发放“随房

价上涨追加贷款”的住房贷款？为什么强调加强房地产信贷

征信管理？对此，央行和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

问。 不得对囤积土地、囤积房源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贷款 

《通知》在重申原有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的同时，重点调整

和细化了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消费贷款管理政策。其中规

定：不得对囤积土地、囤积房源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贷款

。对此，央行和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说，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

上出现的囤积土地、囤积房源、恶意炒作、哄抬房价等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

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大对闲置土地

的处置力度，切实整治房地产交易环节捂盘惜售、囤积房源

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要求商业银行从严控制对闲置土地和

空置商品房较多的开发企业的展期贷款或任何形式的滚动授

信。 为切实贯彻落实以上文件，提高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

并进一步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条件，《通知》明确规定，对

经国土资源、建设主管部门查实的有囤积土地、囤积房源行



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对其发放贷款，旨在利

用信贷手段进一步促使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快土地、住房开发

速度，增加市场供应，缓解供需矛盾。 购房套数和套型建筑

面积不同，最低首付款比例及利率水平各异 《通知》重申对

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９０平方米以下的借款人，

仍执行２０％的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规定；对购买首套自住

房且套型建筑面积９０平方米以上的借款人，继续执行３０

％的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规定。 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

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借款人，提出较为严格的

限制措施，明确要求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４０％，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１

．１倍；同时要求商业银行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贷款最

低首付款比例和利率。同时，为保障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防

范信贷风险，《通知》强调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

得高于其月收入的５０％。随着借款人购房套数的增加，最

低首付款比例和利率的上调幅度将进一步增大。 为什么提高

商业用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对此，央行和银监

会有关负责人说，商业用房与居民住房不同，购买商业用房

的投资性较强、经营风险较高，商业银行在发放商业用房贷

款时就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在目前房地产价格持续较快上涨

背景下，为进一步防范商业用房贷款风险，《通知》规定商

业用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５０％，期限不得超过１

０年，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利率的

１．１倍，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险管理相关原则自住

确定。 同时，考虑到部分“商住两用房”确用于满足居民住

房需求，《通知》将“商住两用房”的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原来的４０％提高到４５％，其调整幅度小于商业用房调

整幅度。 《通知》中的“首套自住房”，指借款人第一次利

用贷款所购买的用于自住的房屋。“第二套（含）以上住房

”，指借款人利用贷款所购买的首套自住房以外的其他住房

。《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在接受个人住房贷款申请后，应及

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借款人信用

状况予以查询，贷款申请批准后再将相关信息及时录入该数

据库，以此确保对“首套自住房”和“第二套（含）以上住

房”的认定。借款人也应按诚实守信原则在贷款合同中如实

填写所贷款项用于购买第几套住房的相关信息。 防商业银行

过度授信 不得发放“随房价上涨追加贷款”的住房贷款 对于

为什么规定不得发放“随房价上涨追加贷款”的住房贷款？

对此，央行和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个人住房循环授

信”等贷款产品的主要特点是信用额度随房价的不断攀升而

增加，如果房价出现剧烈波动，贷款的信用风险将显著上升

。《通知》规定不得发放“随房价上涨追加贷款”的住房贷

款，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商业银行过度授信，维护金融稳定

。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较快，存在明显的非理性因

素，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显著增加。近年来，我国住房

抵押消费贷款增长很快，但违约风险已有抬头趋势。而“房

价重估追加按揭”一类的住房贷款创新业务增长很快，风险

管控措施尚不完善，一旦房价大幅波动，容易引发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的激增。《通知》规定不得发放此类贷款，有利于

降低信贷风险，维护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充分

利用央行信贷征信系统 有效防范房地产贷款风险 《通知》强

调，加强房地产信贷征信管理。对此，央行和银监会有关负



责人说，目的是让商业银行充分利用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

，加强贷前审查，有效防范房地产贷款风险。一方面，商业

银行可通过查询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核实借款人的基础信息、财务信息、信

贷信息以及信用状况等情况，加强贷前审查。另一方面，《

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后，应将借款人基础信息、贷

款信息录入相关数据库，可以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信贷征信系

统。 为保证《通知》的各项政策得到认真贯彻落实，《通知

》要求，各商业银行应根据本通知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

向央行和银监会报备；同时要求监管部门加强“窗口指导”

和检查力度。央行和银监会将对金融机构房地产信贷管理加

强“窗口指导”和风险提示，加大违规查处力度，强化房地

产信贷征信管理，督促商业银行切实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

贯彻落实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此外，央行和银监会将

对商业银行执行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的情况加强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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